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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2013年11月25日受理华谊

嘉信向中投证券、千石资本及茅贞勇新增发行2,310,084股股份的登记申请。

本次向中投证券、千石资本及茅贞勇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上市日为2013年12月5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

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向中投证券、千石资本及茅贞勇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锁定期为

12 个月。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的摘要，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

施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和《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 告 书 》 全 文 及 其 他 相 关 文 件 ， 该 等 文 件 已 刊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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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上市公司、公司、本

公司、华谊嘉信
指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重

组、本次交易
指

华谊嘉信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霖漉投资持有

的东汐广告 49%股权、孙高发持有的波释广告 49%股权、以及王利

峰和胡伟合计持有的美意互通 70%股权

一次发行 指 向霖漉投资、孙高发、王利峰和胡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二次发行 指 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方 指 霖漉投资、孙高发、王利峰和胡伟

交易各方 指 华谊嘉信、霖漉投资、孙高发、王利峰和胡伟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东汐广告 49%股权、波释广告 49%股权和美意互通 70%股权

标的公司 指 东汐广告、波释广告和美意互通

东汐广告 指 上海东汐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波释广告 指 上海波释广告有限公司

美意互通 指 北京美意互通科技有限公司

霖漉投资 指 霖漉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中投证券 指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千石资本 指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的协

议》

指
华谊嘉信分别与霖漉投资、孙高发、王利峰和胡伟签署的《北京华

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
指

华谊嘉信分别与霖漉投资、孙高发、王利峰和胡伟签署的《北京华

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长城证券、独立财务

顾问
指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天银、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瑞华事务所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整体方案

本次交易中，华谊嘉信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分别购买霖漉投资持有东汐广告的49%股权、孙高发持有波释广告的49%股权以

及王利峰和胡伟共同持有美意互通的7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1、向霖漉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8,573,043股，同时支付2,121.83万元现金，购

买其持有东汐广告的49%股权；

2、向孙高发非公开发行股份4,769,519股，同时支付1,180.46万元现金，购买

其持有波释广告的49%股权；

3、向王利峰非公开发行股份1,973,630股，同时支付488.47万元现金，购买

其持有美意互通的42.20%股权；向胡伟非公开发行股份1,300,163股，同时支付

321.79万元现金，购买其持有美意互通的27.80%股权。

4、向不超过10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

额51,99.99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本次交易对价20,562.74万元与配套募集

资金51,99.99万元之和）的25%。

本次交易完成前，华谊嘉信持有东汐广告51%股权和波释广告51%股权，未

持有美意互通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谊嘉信将持有东汐广告100%股权、波

释广告100%股权和美意互通70%股权。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方案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



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

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10

名的其他特定投资者。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华谊嘉信于2013年5月10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为8.91元/股，按照《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该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在本次发行的定价

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则除息后本次发行价格不做调整；

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则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四）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5,200万元，按照本次发行底价8.91元/股计

算，向其他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5,836,139股，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不超过3.28%。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五）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向其他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约定。

（六）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中，配套募集资金5,200万元来源于向其他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

发行股份募集的资金。其中，4,112.55万元将用于支付东汐广告49%股权、波释

广告49%股权和美意互通70%股权的交易对价的20%；剩余不超过1,087.45万元将

用于支付与本次重组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和交易税费。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核查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程序

1、2013年3月11日，华谊嘉信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华谊嘉信筹划本次重组事项。

2、2013年5月10日，华谊嘉信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议案》等议案。

3、2013年5月29日，华谊嘉信召开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议案》等议案。

4、2013年7月23日，华谊嘉信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由不超过6,85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5,200万元。

5、2013年9月6日，华谊嘉信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157号《关

于核准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霖漉投资（上海）有限公

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华谊嘉信向霖漉投资等发

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华谊嘉信持有东汐广告和波释广告的100%股权，以

及美意互通的70%股权。

（二）标的资产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东汐广告49%股权、波释广告49%股权和美意互通

70%股权，标的资产的债权债务均由各标的公司依法独立享有和承担，标的资产



的交割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三）期间损益的确认和归属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标的资产交割

完成后，华谊嘉信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

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的损益进行过渡期专项审计。东汐广告、波释广告在过渡期间

产生的收益由华谊嘉信享有，美意互通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华谊嘉信享有

70%。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华谊嘉信与交易对方按本次交易前各方

在标的公司的出资比例各自承担，其中交易对方应承担的亏损可自现金支付的交

易对价中扣除，不足以扣除的部分由交易对方在过渡期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十日

内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补偿金额为标的资产过渡期专项审计报告中列示标的公

司的实际亏损金额与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对标的公司持股比例之乘积。

根据瑞华事务所分别为东汐广告、波释广告和美意互通出具的瑞华专审字

[2013]第90150008号、第90150009号和第90150007号《审计报告》，标的公司在

过渡期间未发生亏损情形。

（四）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1、申购、配售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发行对象确定原则，长城证券与华谊嘉信进行簿记建档，依

次按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的原则来确定

发行对象。对本次有效报价名单中投资者各挡报价按照上述优先原则进行排序，

当价格到达22.51元时，累计有效认购金额首次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上

限5,200万元。因此，对22.51元及其以上的报价和申报额度进行测算，并且根据

认购邀请书规定的配售原则确定最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获配投资者及其获配数

量如下：

序号 获配对象 认购价格（元）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千石资本 22.51 1,350,000 30,388,500.00

2 中投证券 22.51 500,000 11,255,000.00

3 茅贞勇 22.51 460,084 10,356,490.84



序号 获配对象 认购价格（元）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合计 - - 2,310,084 51,999,990.84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 栋第 18-22 层及第 04 层

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 单元

注册资本： 50 亿元

法定代表人: 龙增来

成立日期： 2005 年 9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无

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

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2）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7 号 14 层 4-1406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尹庆军

成立日期： 2013 年 1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未取得行政许可的

项目除外）

（3）茅贞勇

姓名： 茅贞勇

性别： 男

住所： 上海市长宁区龙溪路 189 号 616 栋

身份证号码： 330225196502287016

本次发行对象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

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3、二次发行新增股份的限售情况



二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二次发行中，中投证券等3名投

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预计为2014年12月5日。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二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股价不除

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4、募集资金金额情况

二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51,999,990.84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律

师费、验资机构审验费等）11,349,056.57元，募集资金净额40,650,934.27元。

5、募集配套资金验资情况

2013年11月15日，瑞华事务所出具瑞华验字[2013]第90150004号验资报告，

验证截至2013年11月11日止，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实际已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2,310,084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999,990.84元，扣除承销费、保荐

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11,349,056.57元且不包括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申购资金于

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0,650,934.27元，其中增

加股本人民币2,310,084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38,340,850.27元。本次发行完成

后，本公司注册资本为174,192,255.00元。

三、中介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认为：“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

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向霖漉投资、孙高发、

王利峰和胡伟发行的16,616,355股人民币普通A股股票已完成股份登记、新增股

份上市工作。华谊嘉信已完成向中投证券、千石资本及茅贞勇发行 股股份的登

记、新增股份上市工作。华谊嘉信尚需就向中投证券、千石资本及茅贞勇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华谊嘉信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询价过程、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及华谊嘉信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及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本次交易方案的规定。华谊嘉信募集配

套资金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上市公司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法律顾问北京天银认为：“本次交易项下的批准与授权程序完备，标的资产

过户及发行股份过程均符合各方签署的相关协议及承诺约定，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存在影响本次交易实施结果的重大不利事项。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发行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相关法

律文书均合法有效；发行结果合法有效。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

及实收资本增加事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等手续的办理不存在法律障

碍。”



第三节 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2013年11月25日受理华谊

嘉信向中投证券、千石资本及茅贞勇新增发行2,310,084股股份的登记申请。

本次向中投证券、千石资本及茅贞勇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上市日为2013年12月5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

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向中投证券、千石资本及茅贞勇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锁定期为

12 个月。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暨新增

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签署页。）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 3 日


